
- 1 -

JMFG2022007

江府办〔2022〕6 号

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江门市
无人认领遗体处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有关单位：

《江门市无人认领遗体处理办法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贯彻落实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

径向市民政局反映。

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7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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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无人认领遗体处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无人认领遗体处理工作，加强殡葬管理

工作制度化建设，推动我市殡葬改革事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《殡

葬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民政厅

关于优化广东省〈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〉签发流程和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范围内无人认领遗体的处理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的无人认领遗体是指发生在本市行政区域内，在

公告期届满后仍无近亲属、有关单位或其他组织为其办理殡殓手

续且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遗体：

（一）姓名不详、身份不明的；

（二）姓名、身份清楚，但近亲属、有关单位或其他组织在

防腐期届满后不为其办理殡殓手续的。

第三条 公安部门自向殡仪馆移交遗体之日起30日内核查无

人认领遗体的身份，建立无人认领遗体 DNA 检测报告和相片档案，

并根据《关于优化广东省<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>签发流

程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卫医函〔2019〕21 号）要求，及时出具

《公安部门涉尸事（案）件调查表》。

医疗卫生机构自向殡仪馆移交遗体之日起15日内提供其在医

疗卫生机构内死亡的相关资料。

第四条 殡仪馆凭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（以下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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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《死亡证》）接运遗体。对特殊情形不能现场出具《死亡证》的，

可由医疗卫生机构或公安机关先行出具《遗体交接登记表》，殡仪

馆凭《遗体交接登记表》接运。

对无《死亡证》或《遗体交接登记表》的遗体，殡仪馆不予

接运。

第五条 《死亡证》应当按规定填写，注明死者姓名、身份

以及死亡原因等情况。如属姓名不详、身份不明，或虽姓名、身

份清楚，但近亲属、有关单位或其他组织放弃现场认领的，应当

予以注明。

第六条 以下情形，若确实不能现场出具《死亡证》的，可

凭《遗体交接登记表》接运：

（一）死者属非正常死亡的；

（二）死者属正常死亡，但姓名不详、身份不明的或姓名、

身份清楚，但无法联系到近亲属、有关单位或其他组织的；

（三）医疗卫生机构不能确定死者是否属正常死亡的。

前款死亡发生在医疗卫生机构外的，由公安机关出具《遗体

交接登记表》并通知当地殡仪馆接运。发生在医疗卫生机构内的，

由医疗卫生机构出具《遗体交接登记表》；其中，属第（一）项情

形的，由公安机关在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《遗体交接登记表》上

加注遗体处理意见，并通知当地殡仪馆接运；属第（二）和（三）

项情形的，由公安机关在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《遗体交接登记表》

上加注遗体处理意见，由医疗卫生机构通知当地殡仪馆接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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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《遗体交接登记表》接运的遗体，医疗卫生机构或公安机

关必须自遗体接运后 24 小时内开具《死亡证》，并送达殡仪馆。

第七条 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死亡的应当在 2 小时内移放太平

间，存放时间不得超过 24 小时。严禁将遗体停放在医疗卫生机构

内的其他场所。

涉及医疗事故的遗体，在医疗卫生机构存放时间一般不得超

过两周；逾期不处理的，经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卫生健康部门批

准，并报经同级公安机关备案后，由医疗卫生机构通知当地殡仪

馆接运。

因调查取证需要保留的遗体，公安机关应当在《死亡证》或

《遗体交接登记表》上注明调查取证所需的防腐期，防腐期不超

过 60 日。防腐期满后需要继续留存的，公安机关应在防腐期届满

前及时办理延期手续，并明确具体延长期限，累计防腐保存时间

原则上不得超过 90 日。

第八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对姓名、身份清楚，但

在防腐期届满后仍无人办理火化手续的遗体，按以下情形分类处理：

（一）交通事故死亡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相关

规定处理，在尸体检验报告确定后，书面通知死者近亲属在 10 日

内办理丧葬事宜；没有近亲属、近亲属不明或因自然灾害等不可

抗力导致无法通知或通知后近亲属、有关单位或其他组织拒绝处

理的，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自遗体

接运起 90 日内出具《遗体处理通知书》送交殡仪馆，并办理遗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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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化手续。因宗教习俗等原因对遗体处理期限有特殊需要的，经

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后，出具

《遗体处理通知书》送殡仪馆及时处理。

（二）其他非正常死亡的，对已查明死者身份、判明死因和

案（事）件性质、没有继续保存必要的，由公安机关办案单位通

知死者近亲属认领处理；对无法通知或通知后死者近亲属、有关

单位或其他组织拒绝认领的，由办案单位出具证明材料后，经县

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，自遗体接运起 90 日内出具《遗体处

理通知书》送交殡仪馆，并办理遗体火化手续。

（三）正常死亡的，由殡仪馆向其近亲属发出《催告履行通

知书》进行催办，必要时商请公安机关发函至其户籍所在地公安

机关或村（居）委会予以协助；无法联系其近亲属、有关单位或

其他组织的，由殡仪馆在《江门日报》等市级以上媒体、本级民

政部门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和殡仪馆公告栏对外发出催办火化手续

公告。自其近亲属收到《催告履行通知书》满 60 日，或公告满 60

日，仍未有近亲属办理火化手续的，由殡仪馆向本级民政部门提

出遗体火化申请，经批准和出具《遗体处理通知书》后，方可办

理遗体火化。

第九条 非正常死亡的无人认领遗体在防腐期或公告期内，

其近亲属、有关单位或其他组织认领的，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后应

当及时通知殡仪馆办理认领手续；对有可能查清身份或通知近亲

属认领的遗体，公安机关应当调查核实并通知近亲属认领。



- 6 -

第十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对姓名不详、身份不明的

遗体，在公告期届满后仍无近亲属、有关单位或其他组织为其办

理殡殓手续的，按以下情形分类处理：

（一）经公告或调查，死者姓名身份已确定，且遗体没有继

续保存必要的，参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处理。

（二）确实无法查明姓名、身份，属正常死亡且死亡发生在

医疗卫生机构内的，经公安机关出具注明身份调查内容的《公安

部门涉尸事（案）件调查表》，由殡仪馆参照第八条第（三）项规

定处理；其他情形遗体，由公安机关根据有关规定，自遗体接运

后90日内出具《遗体处理通知书》送交殡仪馆，并办理遗体火化手续。

第十一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无需公告催办火化手续信息，

殡仪馆可以对遗体进行火化处理：

（一）遗体已出现膨胀、腐臭气味、舌肿眼突等明显腐变症状的；

（二）经卫生健康部门确认涉及重大传染疫情需紧急隔离并

作遗体火化处理的；

（三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应立即火化处理的。

第十二条 无人认领遗体火化后，自火化之日起骨灰保留不

少于三年，骨灰保留期满仍无人认领的，骨灰由殡仪馆通过统一

撒散、树（花）葬或海葬等生态环保方式处理。其中在蓬江区、

江海区行政区域收殓的遗体，其火化后的骨灰，由江门市殡仪馆

保存，保存费用由收殓遗体所在地民政部门支付，保留期满后仍

无人认领的，由收殓遗体所在地民政部门书面委托江门市殡仪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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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生态环保方式处理。

第十三条 无人认领遗体属救助管理机构受助人员的，按照

民政部《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》（民发

〔2014〕132 号）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四条 无人认领遗体属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的，按广东

省监管场所被监管人死亡处理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 对政策允许土葬的回、维吾尔、哈萨克、柯尔克

孜、乌孜别克、塔吉克、塔塔尔、撒拉、东乡和保安等 10 个少数

民族的无人认领遗体，由民政部门会同民族宗教部门按有关民族

政策处理。

第十六条 涉外国人、涉台港澳侨的无人认领遗体，由公安、

外事、侨务、台港澳办、民政等部门按有关政策处理。

第十七条 无人认领遗体的处理费用根据遗体的具体情况，

分别由各级财政部门纳入年度财政预算，并根据预算执行规定，

通过政府购买服务，由当地殡仪馆承接无人认领遗体火化处理。

非正常死亡的遗体，以及在医疗卫生机构以外死亡的姓名不

详、身份不明的遗体的处理费用，由所属县（市、区）公安机关

纳入年度财政预算，再由公安机关将资金按季度拨付给当地殡仪

馆，其中蓬江、江海两区公安机关将资金按季度拨付给江门市殡

仪馆。

除前款和涉及医疗纠纷情形以外的其他无人认领遗体，自骨

灰保留期满并完成生态环保方式处理后，相关处理费用由各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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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纳入年度财政预算，再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民

政部门将资金按年度拨付给当地殡仪馆。

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、殡仪馆、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应当按

规定建立档案，保存遗体 DNA 检测报告等相关资料及证据，并定

期移交档案馆管理。

第十九条 民政、公安、卫生健康、财政、外事、侨务、台

港澳办、民族宗教、殡仪服务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要正确履行职责，

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含义是指：

（一）正常死亡是指因身体内在健康原因而导致的疾病死亡

或年老而终的自然死亡；非正常死亡是指因火灾、溺水、工伤、

交通等意外事故，地震、海啸等自然灾难，自杀、他杀、受伤害

等人为事故受到外部作用而导致死亡的情形。

（二）本办法有关期限的规定均为自然日。

第二十一条 办法自 2022 年 7 月 13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

年 7 月 12 日。

附件：1.遗体交接登记表

2.公安部门涉尸事（案）件调查表

3.遗体防腐期限延长申请

4.催告履行通知书

5.遗体处理通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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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遗体交接登记表

死者信息

死者姓名 性别 民族 年龄

证件类别 证件号码

生前住址 死亡原因

接运地点 接运时间

遗体状况

□遗体完整

□遗体破损

□遗体腐败

□其他

遗物记录

遗体类型

一、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死亡的

□1.在医疗卫生机构内非正常死亡的

□2.姓名不详、身份不明的

□3.姓名清楚，但无法联系到近亲属、有关单位或其他组织的

□4.医疗卫生机构不能确定是否属正常死亡的

二、在医疗卫生机构外死亡的

□1.在医疗卫生机构外非正常死亡的

□2.姓名不详、身份不明的

□3.姓名清楚，但无法联系到近亲属、有关单位或其他组织的

□4.现场不能确定是否属正常死亡的

近亲属或证明人（签名） 与死者关系 联系电话

经办单位 联系电话（移动/固话）

医疗卫生机构 公安部门

意见：

医生（签名）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意见：

民警（签名）：

警号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殡仪馆
条形码：

接运人员签名：

备注：1.殡仪馆原则上凭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接运遗体。

2.确属不能现场出具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的，殡仪馆可凭此表原件收殓接运遗体。

3.此表由经办医疗卫生机构或公安部门打印填写，并经经办单位盖章后方可有效。

4.自遗体接运后 24 小时内，经办单位开具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。

5.本表一式三份，遗体交运方、接运方、见证人（治丧人）各持一份，如遗体交接现场无见证人（治

丧人），则由遗体交运方持两份，待联系到死者近亲属后再交予死者近亲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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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公安部门涉尸事（案）件调查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接警编号：

死者

基本

信息

姓名 性别 民族 年龄

有效身份证件

类型

证件

号码

户籍所在地
发现地点及所属

市/区

接运时间 死亡时间

通知

情况

（是否能联系近亲属以及能联系到的近亲属信息）

死亡原因

调查（在

医疗卫生

机构内明

确为正常

死亡遗体

无需填写

此栏）

（调查方式与调查内容）

调查意见:（1）正常死亡 □ （2）非正常死亡 □

调查

人员
警号

联系

电话

备注：1.本表适用于有公安介入调查取证的遗体。

2.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死亡的遗体，公安机关调查完毕后，向医疗卫生机构出具此表。

3.在医疗卫生机构外死亡的遗体，公安机关调查完毕后，向殡仪馆出具此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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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遗体防腐期限延长申请

县（市、区）殡仪馆：

兹有死者 ，性别： ，身份证号码： ，

户籍地： ，于 年 月 日因 死亡，

其遗体于 年 月 日在江门市 运回贵馆

防腐，防腐期即将届满。现因 ，需延长防腐期限

至 年 月 日，请贵单位继续对该遗体防腐保管。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
经办人：

证件号码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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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催告履行通知书

逝者 近亲属：

按照 县（市、区）殡仪馆《遗体防腐保管协议书》，您

的亲人 的遗体防腐保管约定时限为15天（自 年 月 日

起至 年 月 日），现已防腐保存 天，未有近亲属到 县

（市、区）殡仪馆办理任何丧葬事宜或延期保存遗体手续。为此，

请您自收到本通知书 30 日内，到 县（市、区）殡仪馆办理遗

体火化或延期保存遗体手续，延期保存遗体应缴纳相应防腐费用；

逾期不办理遗体火化或延期保存遗体手续的， 县(市、区)殡仪

馆将按照《广东省民政厅遗体火化管理工作暂行规定》和《江门

市无人认领遗体处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处置遗体，且有权通过法

律途径追讨遗体保存及因处置遗体所发生的相关费用，包括但不

限于诉讼费、保全费、律师费等。

特此通知！

县（市、区）殡仪馆

年 月 日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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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遗体处理通知书

县（市、区）殡仪馆：

兹有死者 ，性别： ，身份证号

码： ，户籍地： ，

于 年 月 日在

因 死亡，死亡证编号： 。该遗体已

完成死因调查及寻亲认领处理遗体工作，因 □无法找寻到近亲属

□近亲属放弃认领 □其他 ，根据《江门

市无人认领遗体处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委托我单位工作人员

（证件号码： ）负责办理该死者遗体的火化事

宜，骨灰保留 个月。

经办单位：X X X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纪委监委，市委有关部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

办公室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22 年 7 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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